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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林口發電廠中央控制大樓 6樓禮堂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3案) 

肆、討論提案 (1案)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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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1101222-03案_第 9 分會台中發電廠) 

案由：建請發電處與有新建燃氣機組的電廠，召開燃氣機組組織人力

需求溝通會。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本案已依勞資會議決議，建置溝通平台，並於 111 年 3 月 1 日與

111 年 6 月 8 日召開 2 次燃氣機組之組織人力需求溝通專案會議

討論。 

二、本處持續與各更新改建燃氣機組電廠進行討論，其中： 

(一)大潭電廠增建機組：因應新建＃7~＃9 三部燃氣複循環機組（裝置

容量 316 萬瓩）組織調整案，第一階段組織調整於 111 年 12 月

7 日發布，第二階段組織調整於 113 年 5 月 6 日發布。 

(二)興達燃氣機組更新改建：經 113 年第 5 次經營會議討論，第一

階段組織調整案自 113 年 8 月 1 日生效，企劃處 114 年 7 月 29 日

發布第二階段組織調整。 

(三)台中電廠新建燃氣機組： 

1.本處前於 113 年 2 月 23 日拜訪電力工會第九分會，分享興達

申設燃氣機組更新改建組織案溝通經驗，113 年 4 月 26 日、

6 月 24 日、12 月 25 日、114 年 1 月 21 日與台中電廠進行溝通

討論會議；113 年 5 月 3 日、8 月 2 日、9 月 27 日進行處內意見

整合討論。 

2.就電廠所提組織案規劃，本處已於 113 年 10 月 22 日、114 年

3 月 11、20 日與企劃處溝通取得共識。 

3.電廠已於 114 年 4 月 30 日簽報組織案申請，刻正會核各單位中。 

4.經 114 年 6 月 9 日經營會議報告，企劃處 114 年 7 月 29 日

發布第一階段組織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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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111111-01案_第65分會大潭電廠、1111111-02案_第45分會通霄電廠) 

案由 1：規劃改建林口有眷備勤房屋。(第 65分會_大潭發電廠) 

案由 2：建請台電公司協助更新改建通霄電廠備勤房屋，以照顧員工

基本生活。(第 45分會_通霄發電廠)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案由 1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本案基於現有備勤房屋融通共享機制，將鄰近單位之有眷備勤房

屋使用需求納入考量，成案簽於 113 年 4 月 8 日陳總經理核定，

先期計畫於 113 年 5 月 3 日陳總經理核定，電廠於 113 年 5 月 10

日委託營建處辦理本案。 

二、營建處刻正與電廠針對用地及其他內容進行溝通協調，電廠已著

手進行改建工作前期作業(現況測量、指定建築線申辦作業及林木

移植等)，預計 115 年 1 月啟動規劃設計。 

 

案由 2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經統計通霄備勤房屋有 79 戶已達使用年限(擬改建 61 戶)，其中通霄

梅南里 8 戶(民國 56 年建照)擬以先建後拆之方式辦理，已於 114 年 4

月 30 日成案簽陳核中；因尚有資料不足，秘書處於 114 年 5 月 20 日

函請通霄電廠補充說明，通霄電廠尚在研議中。 

 

第三案(1140425-01案_第 33 分會大林發電廠) 

案由：建請提高一般健檢及特殊健檢費用，以利醫療院所參與投標之

意願及健檢品質的維持。 

說明： 

一、近年各項物價皆漲，醫療院所人事成本亦增加，電廠有約 1/3值班

人員，體檢時程約須 2 個月左右，造成醫療院所承攬意願不高，

而員工健康檢查費用 3,000 元已經很多年未調整，建議調高到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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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健檢費用為 3,500 元/人，本公司員工的健檢費用建議

比照。 

上次會議決議：請提案單位針對將健檢費用提升至 3,500 元之目的

再行補充說明；另由發電處請各廠盤點輪值人員無法

於當班配合健檢之困難事由供下次會議討論。本案

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大林發電廠說明： 

一、現行 3,000 元的健康檢查費用自 106 年迄今多年未調整，但近年

來醫療院所的人事成本、物價與各項營運開銷均顯著增加。造成

許多醫療院所承攬企業健檢的意願降低，或選擇僅提供最基礎的

項目。將費用提高至 3,500 元，能讓公司更有彈性地選擇承攬意

願較高的醫療院所，避免因費用過低而面臨找不到合適健檢機構

的困境，進而確保員工能定期接受高品質的健康檢查。 

二、電廠的值班人員約估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因其工作性質係按班表

執勤，導致健檢時程可能長達兩個月左右。對醫療院所來說，需

要投入更多人力和時間來協調與安排。健檢費用偏低，醫療院所

可能缺乏誘因來承接這類需要長期配合的健檢專案。如提高健檢

費用，不僅能補償醫療院所因此增加的行政與人力成本，也能確

保員工能按時完成健康檢查，避免因醫療資源不足而延誤時程。 

發電處說明： 

一、 經盤點彙整所轄各火力電廠輪值人員無法於當班配合健檢之困難

事由，目前執行上有困難者為林口、協和、大潭、台中（巡迴健

檢車進廠），大林、興達（人員自行至醫院健檢），塔山（巡迴健

檢車或人員自行至醫院健檢），主要係因現行健檢時間僅能安排二

值同仁以公假方式參加。 

二、 惟二值期間常遇公務繁忙，加以代班（主管）人力緊澀，安排所

有值班人員集中於健檢車進廠或赴醫院進行檢查，實務上仍有困

難，電廠仍須針對無法配合者另外安排至醫院健檢或於空班健檢，

導致全廠體檢報告與驗收時程延後，增加醫院履約壓力，進一步

影響其日後投標意願，故相關電廠希望爭取值班人員空班健檢並

予以補假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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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衛生處說明： 

一、近期因物價上漲及薪資水準提高，部分單位以每人 3,000 元之健

檢費用發包之可做健檢項目明顯限縮，依照行政院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函之中央機關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

助基準表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內容提及參酌近年醫療機構實施

健康檢查費用及地方政府健康檢查補助基準酌予調增。 

二、為促進員工自主健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本處業於 107 年 1 月

24 日以工簽字第 1070123 號簽箋，簽陳總經理核准在案，40 歲

以上員工每 3 年縮短每 2 年定期檢查 1 次，40 歲以下員工由每 5

年縮短為每 3 年定期檢查 1 次，惟須視預算核撥情形，據以辦理

健檢事宜。 

三、本處自 111 年編擬 113 年度健檢費用(H30000 傷病醫藥費/由人力

資源處統籌)預算起，即以上述優於法規之定期檢查頻率規定編列

預算，並於 115 年、116 年辦理健檢時，仍以每人 3,000 元辦理，

倘獲勞資會議同意，將健檢預算提高為 3,500 元時，則於明(115)

年編列 117 年【40 歲以上】之健檢費用時，再配合每人以 3,500

元編列。 

四、綜上，本處仍依人力資源處核撥之健檢預算辦理年度健康檢查。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為照護員工健康，預防身體疾病，工業安全衛生處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法定健康檢查及特殊健

康檢查，並依法定健康檢查項目及參考各醫院收費標準，編列健

康檢查費用所須預算，納入本處統籌之福利費用 H30000 傷病醫

藥費項下彙編。 

二、 因應現代健康需求，本公司自 106 年將健康檢查費用由 2,000 元

調整為 3,000 元，並自 107 年起優於法規縮短實施員工健康檢查

之年限，視年度預算核定情形，將 40 歲以上人員由每 3 年調整為

2 年一次，未滿 40 歲人員則由每 5 年調整為 3 年一次。 

三、 查現行於健檢年度編列每人 3,000 元健檢費用，已高於其他部屬

國營事業(按中油、台水、台糖等編列之健檢費用約介於 1,600 元

~2,350 元間)，亦高於法定一般勞工健康檢查項目之市場行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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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檢查，約 1,040 元~2,200 元間)。又公司健檢採團體辦理，相較

於公務人員個人自行到院檢查再申請補助之實施方式，更具議價

空間與彈性。單位如健檢招標遇難處，建請工安處給予協助。 

四、 另近期上級機關審查本公司 115 年度用人費用預算時，要求緊縮

刪減，重新檢討編列健檢費用，並以法定健康檢查之項目為限。時

值本公司營運環境日益艱困，調高健康檢查費用至每人 3,500 元，

應爭取主管機關認同，另是否可能延長健檢年限(或因預算無法足

額編列，致超過 2 年及 3 年檢查 1 次) ，亦宜請主辦部門評估。 

五、 本案建議事項如經工安處審視編列每人 3,500 元健檢費用實屬必要，

考量預算編列期程，建議納入於 117 年度預算，並請工安處屆時配

合審查需要，於事前或現場協助爭取本項健檢預算，俾利上級機關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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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1141003-01案_第 45 分會通霄發電廠) 

案由：電業法修正案已三讀，台電公司維持現行經營型態不分拆，

原為因應電力市場自由化(廠網分離)而拆分之業務，建請回歸

初始化。 

說明：如案由。 

辦理情形： 

企劃處說明： 

為因應公司轉型需求，釐清業務分工及權責，並建立會計分離制度，

本處自 102 年起推動《內部廠網分工實施要點》，並於 104 年發布實

施，每年更新運作迄今。近期因應電業法修法刪除不分割條文，考量

已無須再處理分割後介面問題，爰本處著手辦理要點相關檢討調整作

業，辦理重點說明如下: 

一、114 年 5 月 28 日電業法修法公布施行後，確立公司未來將維持綜

合電業型態，並無劃分不同公司之需求，本處即針對要點展開檢

討作業，已於 114 年 7 月 14 日邀集相關單位就內部廠網分工實

施要點之廢止事宜進行研議。 

二、承上，會中在確保會計分離原則，同時達到事權統一，提升行政

效率下，決議廢止要點。要點內容包含 22 項廠網分離規範業務，

目前各單位已檢討後續回歸綜合電業經營模式進行後續規劃，預

計 9 月底回覆本處，全案預計 10 月簽陳總經理核定。 

發電處說明： 

一、企劃處已於 114 年 7 月 14 日召集各單位召開公司內部「廢止內部

廠網分工實施要點研商會議」，決議朝解編要點方向辦理，僅保留

所需附錄回歸各主管單位進行管理，其餘附錄則一併廢止。 

二、該要點共 22 項附錄已由企劃處依權責分工主/協辦單位，目前各

單位刻正以會議或簽會方式辦理中。 

(一) 附錄 22「小離島電廠火力發電設備代操作」案已於 114 年 6 月

16 日經總經理核定小離島資產朝向移轉區處方向辦理，目前相

關區處辦理資產移轉作業中。 

(二) 附錄 5「電源線維護」案，本處已簽返供電處建議廢止該附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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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源線之資產與維護權責統一回歸供電單位專責管理，後續

待供電處召開會議。 

(三) 附錄 20「廠網間計量設備」案，本處同意供電處廢止附錄不再

適用。 

(四) 附錄 21「變電所暨開關場變電設備維護」案，本處同意供電處

保留附錄另訂獨立要點，維持既有代維護方式，後續待供電處召

開會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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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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